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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０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５１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

６

号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其中：董事邓晶及独立董事王跃堂通讯方式参加，其余董事现场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

周福海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和《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情况的说

明》。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和《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情况的说明》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

案》。

该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

报备制度〉的议案》。

该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合同管理制度〉的议

案》。

该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

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采取货币现金方式支付收购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并由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本议案的审议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亚太轻合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收购的

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５

，

９５０

万元注入注册资本、

５

，

９３２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由

３

，

０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９

，

０００

万元。

本议案的审议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亚太轻合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收购后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亭支行开具

用于公司向其增资后存放募集资金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专户一个，并授权由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该等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募集资金从公司原存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出。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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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

（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及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８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

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

５

，

２７７．４８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７２２．５２

万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较原计划的

５２

，

０３０

万元募集资金超额募资

１０２

，

６９２．５２

万元。 已有的对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将

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２

及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５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

３１

，

６５４

，

１７０．９０

元收购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

２５％

的外方股权和

６

，

２００

万元建设公司综合型总部

（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９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４

，

２１８．６０

万元投资于年产

９

，

９００

吨热交换平行流铝合金

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３

）。 现可使

用的超募资金额度为

７９１

，

０８５

，

０２９．１０

元（不含利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为满足战略发展需要，

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收购博赛

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对收购后的博赛安信达（无锡）

铝业有限公司增资。

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必要性及项目情况

（一）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交易概述

１

）为发展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收购转让方所持有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公司在此次收购之前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双方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标的股权定价基准日（下称“基准日”）。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的基准日的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为

２

，

２８４．６９

万元， 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

的基准日的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为

３

，

３７６．４２

万元， 双方协商确定基准日的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３

，

１１８

万元，

基准日至交接日的损益归属转让方。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内部审批情况

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由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批。

２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白房居委

法定代表人：袁志伦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渝南

５００３８４０００００３３４３ ７－１－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一般

经营项目：生产、加工、进出口：矿产品（与本企业自产产品配套的相关或同类的商品）、棕刚玉、氟石、碳

化硅、金属硅、硅灰石、重晶石、铝钒土，加工销售：焦炭、莹石、滑石、焦宝石、碳化硼、小苏打、铸造砂、石

英、莫来石、高岭土、金属锰、镁砂、耐火材料，零售：钢材、五金，销售及进出口：电解铝、铝合金、铝锭、铝

棒、铝材、氧化铝、氢氧化铝，进出口代理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在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春晖中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平

注册资本：

３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０５０００１３５６６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制品、有色金属合金（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产品）的

生产及销售；铝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情况：主营产品为重熔铝合金棒，产能为

８

万吨。

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重庆市博赛矿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

，

０５０ １００

２

）目标公司主要资产状况

ａ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方保证其转让给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真

实、合法，该股权在签订本协议时至完成转让甲方没有、也不会向第三方提供任何质押、担保等权利限

制，没有对外诉讼或申请仲裁和第三方对其的仲裁或诉讼。

ｂ

）转让方保证，目标公司未有向第三方提供任何质押、担保等权利限制，没有未了对外诉讼或申请

仲裁和未了第三方对其的诉讼或仲裁。

ｃ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经重庆合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数据经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７

，

４５９

，

０４５．６２ １６９

，

６２３

，

２３１．３２

负债总额

７４

，

４２０

，

０１１．７２ １４６

，

７７６

，

３４７．２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５

，

９４８

，

９９５．６１ ４７

，

８６９

，

７２１．７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

与仲裁事项

）

－－ －－

净资产

２３

，

０３９

，

０３３．９０ ２２

，

８４６

，

８８４．０５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０

，

２５３

，

３９３．１６ ３０４

，

２３２

，

２４１．３４

营业利润

－７

，

２９３

，

８３３．７０ ３１４

，

３４９．３２

净利润

－７

，

４６０

，

９６６．１０ －４

，

８７５．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９８３

，

００９．９３ ２８

，

４６４

，

７６１．２３

ｄ

）无形资产等情况

土地证：转让方通过拍卖取得后转让给目标公司的

５５

，

４８９．９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途：工业

用地）和

１８

，

２３３．６２

平方米房屋，目前正在办理到目标公司的过户手续，预计办理完成时间为《股权转让

协议》签署后

９０

天内。

部分辅助性建筑目前尚无房屋产权证，面积约为

４

，

７８１．１１

平方米，该类建筑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不购成重大影响。 转让方承诺将办好其中

２

，

５００

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到目标公司，预计办理完成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４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协议各方：

转让方：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２

） 交易标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ａ

）双方确定至基准日的最终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

，

１１８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壹佰壹拾

捌万圆整）。

ｂ

）基准日至交接日的损益由审计机构审计，经双方确认。 该损益由甲方承担。 该损益预计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４

） 转让程序和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

ａ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７５％

，完成该款支付当天乙方

全面接管目标公司 （付款当日为交接日）。 在收到乙方股权转让款的

７５％

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退回乙方

３６０

万元的定金。

ｂ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双方共同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工商变更手续。 甲

方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９０

日内办理完成目标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５５

，

４８９．９

平方米）、

房屋产权证（

１８

，

２３３．６２

平方米）的手续。 办理完毕上述过户手续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

权转让款；办理好上述过户手续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甲方支付所有欠甲方款项（但双方

同意扣减部分除外）。

ｃ

）此外，双方就交接、员工安排、资产承继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双方进行了明确约定。

５

、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１

）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争；交易完成后可能会产

生关联交易，将按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管理。

２

） 公司将接受目标公司的所有员工（除转让方原委派在目标公司的部分人员外），一定时期内的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不会做重大调整，以使目标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３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加强和优化对其的管理，在保

持其独立经营的同时将公司的资源与其共享。

４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至基准日的股权转让款

３

，

１１８

万元。

６

、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本次对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是公司为进一步优化铝挤压材的生产链特别是熔铸生产、进

一步丰富产品种类、合理布局生产基地等战略需要而进行的收购。

２

） 本次收购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增资

公司收购目标公司后为保证其生产经营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其增资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相关情况如

下：

１

、 资金使用安排计划如下：

１

） 支付博赛集团转让其所取得的拍卖资产给目标公司的固定资产部分欠款

３

，

８５２

万元；

２

）注入生产经营性流动资金约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３

）更新改造部分生产设备

４３０

万元。

４

）改善员工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等其他支出，约

１００

万元。

以上共计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

２

、 增资计划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公司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向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增资

１１

，

８８２

万

元（其中

５

，

９５０

万元注入注册资本、

５

，

９３２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５０

万元增加

到

９

，

０００

万元。

三、相关承诺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

１１

，

８８２

万

元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实现资源优化和长远发展，切实维护了股东利益。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本次资金使用之日起，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

内亦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审批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全体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

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

锡）铝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收购博赛安信达（无

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收购博赛安信

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

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３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经过认真审核，发表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３

，

１１８

万元收购博赛

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向该公司增资

１１

，

８８２

万元。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

独立意见；

３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

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核查意见；

４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７９

号）；

５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出具的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６５

号）。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告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４７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８

）。

２

、

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

３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

；

（

２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

３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

召开地点

：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５

楼会议室

５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６

、

主持人

：

董事长张玉新先生

７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及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８

、

出席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共计

３２

人

，

所持股份

２８９

，

８８１

，

７７５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５２．３１％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

，

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８１

，

９１３

，

４４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０．８７％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９

人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７

，

９６８

，

３３５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４３８％

。

公司

８

名董事

和

１

名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波

、

韩菁参

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国电长源

（

河南

）

煤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本次议案同意

２８９

，

１６７

，

１４２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７１４

，

６３３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２５％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

。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有

关规定

，

公司关联方

、

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

表决结果

：

本次议案同意

８１

，

９４１

，

９６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９９．１３％

，

反对

７０７

，

５３３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８６％

，

弃权

１１

，

６１１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１％

。

３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

：

本次议案同意

２８９

，

１６２

，

６３１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２％

，

反对

７０７

，

５３３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２４４％

，

弃权

１１

，

６１１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

权的

０．００４％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

（

股权

）

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有

关规定

，

公司关联方

、

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股份

（

２０７

，

２２０

，

６６６

股

，

下

同

）

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表决结果

：

本次议案同意

８１

，

８７９

，

６６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９９．０５５％

，

反对

７７０

，

０３３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９３１％

，

弃权

１１

，

４１１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１４％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彭波

、

韩菁

３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

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８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聘请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证券”）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

机构，保荐代表人纪平先生、陶军先生履行对公司的保荐和持续督导职责。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３

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４

号文核准，

华泰证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

行业务整合， 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银行业务 （承销国

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除外），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由华泰联合证券

承接。 根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接替华泰证券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持续督导职责。 项目原保荐代表人陶军先生因工作安排不再担任公司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王天红先生接替陶军

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

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为纪平先生、王天红先生。

本次变更所涉及到的相关协议条款的变更或补充工作， 公司将尽快与

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协调办理，并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附 件：

一、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２５

楼

３

、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４

、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经营范围：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

销业务除外）；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二、纪平先生简历

纪平，

２００１

年进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先

后主持、 参与过晋亿实业 （

６０１００２

）、 华昌化工 （

００２２７４

） 以及江苏神通

（

００２４３８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参与过长江电力（

６００９００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工作。

三、王天红先生简历

王天红，

２０００

年进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

先后主持、 参与过东华能源 （

００２２２１

）、 民和股份 （

００２２３４

）、 广联达

（

００２４１０

）以及中电环保（

３００１７２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主持过

湖北兴化、桂冠电力、纵横国际等多家企业的重大资产重组等财务顾问

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通

过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因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先期为资助对象提供了

１２

，

８２５．８４

万元的财务资助，远超

过其持股比例

２０．６２５％

。 为了解决该公司建设资金短缺，保证禾浦化工稳定发展，避免出现非生产经

营性事件发生，进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按照对等原则，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禾浦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财务资助。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其中，关联董事同意

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非关联董事

同意

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及议题的议

案。

决定于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川化宾馆召开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时间和议案详见本公告同时刊登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

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事件概述

１

、资助对象和资助额度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资助额度

（

万元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

、此次财务资助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此次财务资助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此次财务资助方式：向其提供货币资金。

５

、定价原则：参照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６

、审批情况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四川禾浦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禾浦化工”）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７０％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

执行。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团结东路

法人代表：李枫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亚氨基二乙腈的生产。

２

、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

１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０．００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７

，

７５６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７

，

７５６

净利润

（

万元

）

－５

，

８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７．１２

总资产

（

万元

）

４８

，

０１１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０

，

１８３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６４

（

２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０．００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０．０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０．００

净利润

（

万元

）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总资产

（

万元

）

５２

，

１９６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０

，

３９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６５

３

、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禾浦化工的两大股东为：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７９．３７５％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２０．６２５％

）。 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４

、其他股东义务

为了满足禾浦化工的建设资金需求，降低公司小股东的投资风险，保护其权益，此次财务资助并

未采取按股东持股比例的同比例方式进行。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于先期为禾浦化工提

供了

１２

，

８２５．８４

万元的财务资助，远超过其持股比例

２０．６２５％

。 此外，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也为禾浦化工公司提供了近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资金

支持。

三、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财务资助原因

近期公司控股子公司———禾浦化工在近两年的技术创新过程中， 由于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宏观

调控政策，造成建设资金的长期短缺。为解决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保证禾浦化工稳定发展，避免出现非

生产经营性事件发生，进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以及履行对等原则，公司有必要为其提供财务资助。

２

、财务资助风险分析

禾浦化工自主研发的亚氨基二乙腈连续结晶生产工艺在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后， 终于在本年八月

宣告成功。 本年八月的试生产，优级品（含量

９５％

）的产出比率达到

９１．２８％

，产品浓度大于

９７％

的产出

比率达到了

４２％

，使产品品质在国内同行业中独占鳌头，满足了国内高端用户对产品品质的要求。 展

望未来，随着国内高端用户中试装置于明年上半年的投产运行，禾浦化工将成为该高端用户的唯一合

格供应商，这将使禾浦化工摆脱国内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禾浦化

工作为国内同行业中的唯一一家稀废液处理的达标企业，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在国内同行迫于环保压力纷纷搬迁至偏远的西北地区的情况下，禾浦化工未随波逐流，而

是积极与集团内科研单位开展合作，目前，对装置生产所产生的浓废液处理的世界性难题已取得阶段

性的突破，在浓废液处理资源化利用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由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公司会在提供资助款的同时，加

强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财务资

助，主要是为了解决该公司建设资金短缺，保证禾浦化工稳定发展，避免出现非生产经营性事件发生，

进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于先期为资助对象提供了

１２

，

８２５．８４

万元的财务资助，远超过其持股比例

２０．６２５％

，故此次财务资助并未采取按股东持股比例的同

比例方式进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财务资助。本

次财务资助事项生效后，公司截止目前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０％

。

六、备查文件

１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相关协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于二〇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川化宾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该次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川化宾馆

３

号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

（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的“川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身份证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

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

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代理还须持有个

人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

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分，下午

２

：

３０

—

３

：

３０

分。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团结路

３１１

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

２

）、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

（

３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

４

）、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团结路

３１１

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 编：

６１０３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

）

８９３０１８９１

、（

０２８

）

８９３０１７７７

传 真：（

０２８

）

８９３０１８９０

联 系 人： 郑 林、付 佳

２

、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者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请注明对参与表决议案投同意、反对、弃权票）

委托人：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注：本表可自行复制。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冻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厦控股”）的通知，亚厦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冻及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１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解除证券质押登

记通知》，亚厦控股所持有的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

２

，

６２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原质押的

１

，

３１０

万股变更为

２

，

６２０

万

股）的公司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解冻。 上述股份解冻是由于亚厦控股已

全部归还所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借款。

２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解除证券质押登

记通知》，亚厦控股因自身资金需求，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将持有的

２

，

３７８

万股

公司股权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为止。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

，

１８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９７％

。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亚厦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８

，

４１８

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９．９５％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接到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旭曦女士的通知，林

旭曦女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７５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４％

。 减持后，林旭曦女士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７

，

５９７

，

５５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７９％

。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林旭曦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３．９３ ４７５ ２．４４

合 计

－ － ４７５ ２．４４

股东林旭曦女士本次减持前，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减持公司股份

４２５

万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股东林旭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９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６２％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林旭曦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２３４．７６ ４２．２３ ７７５９．７６ ３９．７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３４．７６ ４２．２３ ７７５９．７６ ３９．７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林旭曦女士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 其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林旭曦女士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林旭曦女士未承诺最低减持价格。

４

、林旭曦女士本次减持所得资金拟用于个人及家庭成员投资。

５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杰先生、林旭曦女士、一致行动人张慧女士承诺连

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票通知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０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联想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９．０３ ２５ ０．０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３７．８１ ７００ ２．７８

合 计

－ ７２５ ２．８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联想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８０ ７．８５ １２５５ ４．９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８０ ７．８５ １２５５ ４．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上表中“总股本”均按

２５２０７．７２５１

万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想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